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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3 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临 2026-002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下属控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马应龙医管拟将其持有的北京医管 6,105.80万元出资额

（占北京医管注册资本的 79.8411%）以 10,375.87万元交易价格转让给卓准技术。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为优化公司医疗产业结构，2026年 3月 27日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应龙”或“本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马应龙医疗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应龙医管”）与卓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准

技术”）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医管”或“标的公司”）6,105.80万元出资额（占北京医管注

册资本的 79.8144%）转让给卓准技术，交易价格为 10,375.87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马应龙医管不再持有北京医管股份，北京医管及其控股子

公司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院”）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 6,971.95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本合同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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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卓准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MA3WFJ3N27

3、成立日期：2021年 3月 24日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23号 4号楼 2层北侧 2494室

6、法定代表人：包曙光

7、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

8、股权结构：北京卓准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80%、北京长青天

诺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20%。

9、其他说明：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卓准技术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卓准技术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及类型：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79.8144%

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北京医管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85792986Y

3、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26日

4、注册资本：7,650万元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号玉泉慧谷园 17号楼 B118室

6、法定代表人：夏有章

7、主营业务：医院经营管理等，持有北京医院 99.7622%股权。

8、股权结构：公司子公司马应龙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9.8144%、北

京溢康太和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20.1856%。

9、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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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30.91 9,180.18

负债总额 6,888.44 6,380.37

净资产 2,742.47 2,799.81

2025年度（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03.15 10,014.85

净利润 -57.21 -74.70

10、其他说明：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1、甲方（转让方）：马应龙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受让方）：卓准技术有限公司

3、标的公司：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及价格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6,105.80万元出资额（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79.8144%，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以 10,375.87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

意受让该等股权。本次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定价，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整

体估值 1.30 亿元，相应转让方所持 79.8144%股份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10,375.87

万元。

（三）款项支付及履约安排

本合同项下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期支付

至指定的转让方收款账户。

1、受让方应于 2026 年 4月 20 日前支付第一期款项 1,000 万元，即履约保

证金。若受让方在支付履约保证金后、本合同生效前，以书面或实际行动明确表

示不再履行本合同的，转让方有权没收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并终止本次交易，

受让方对此无异议。

2、受让方应于 2026 年 6月 20 日前支付第二期款项 5,000 万元。该款项足

额支付完毕后，交易双方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应在办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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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受让方承诺将办理变更登记后的所有标的股权质押给

转让方。

3、受让方应于 2026 年 12 月 20 日前支付第三期款项 4,375.87 万元，其中

2026年 10月 10日前应至少支付 2,000万元。待第三期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后，第

一期履约保证金自动转换为同等金额的股权转让款。在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前，

为保障转让方权益，受让方应保证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导致其

股权价值减损以及经营情况恶化的行为，并保障转让方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拥

有完整知情权与财务、经营事项监督权。

（四）违约情形及责任承担

若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各期转让价款或未按合同约定签署《股权质押合

同》及办理对应股权的质押登记，受让方应按照约定的对应期间内应支付但尚未

支付金额的既定比例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转让方有权单方决定将履约保证金直

接抵作违约金以及逾期未支付的转让价款。受让方应在抵扣行为发生后的约定时

间内，将履约保证金补足至本合同约定金额。逾期未补足履约保证金，或者发生

合同约定的其他严重违约行为，转让方有权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1、向受让方发出书面通知，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且转让方有权没收已支

付的履约保证金及股权转让款，受让方对此措施无异议；

2、要求受让方无偿配合办理将股权恢复至转让方名下的全部手续（如涉及）；

3、要求受让方继续履行本合同，并有权依法行使质权（如涉及），以质押

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用于

清偿股权转让价款及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所得价款不足部分转让方有权继

续向受让方追偿。

（五）其他约定

转让方同意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内，允许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医

院在其名称中继续使用“马应龙”字号，双方应就本条款项下的授权事宜另行签

署品牌授权使用协议，授权使用费用根据市场公允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转让方控股股东履行完毕必要决策程

序且向受让方提供相应决策文件告知函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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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基于宏观环境、行业形势、市场状况及子公司经营

情况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有助于提高资产经营效率，集中资源聚焦优势业务，契

合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与中长期发展目标。

2、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医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医院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不会形成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双方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同业竞

争。公司亦不存在为北京医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医院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或

被其占用资金等情形。

3、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6,971.95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决策批准，交易各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违

约行为，股权转让合同可能无法生效或提前终止。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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